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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选举程序： 

候选人论坛、执行委员会提名 

秘书处的报告 

1. 根据《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二条以及经 WHA73(27)号决定（2020 年）修

订的 WHA66.18 号决议（2013 年），秘书处将举办两次向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开放的候

选人论坛，作为独立活动，使每个候选人都能向会员国宣传自己及自己的愿景。 

2. 第一次候选人论坛将在提名总干事职位候选人的理事会届会之前举行。第二次候选

人论坛将在任命总干事的世界卫生大会届会之前举行。 

3. 如果总干事一职只有一名候选人，则不召开候选人论坛1。 

候选人论坛的日期 

4. 关于候选人论坛的日期和持续时间，卫生大会决定：论坛日期将由执委会在进行提

名之前的届会上决定；候选人论坛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天；执委会官员将根据候选人人

数决定论坛的确切持续时间2。无论如何，第一次论坛应不迟于执委会开幕前两个月举

行，第二次论坛应不迟于卫生大会开幕前两个月举行3。 

5. 因此： 

(a) 如执委会同意 EB149/11 号文件所载 2022 年 1 月 24 日举行执委会第 150 届会

议的建议，则第一次候选人论坛应不迟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举行。因此，建议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召开第一次候选人论坛。 

 
1 根据经执委会 EB147(12)号决定（2020 年）修订的《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二条。 
2 请参阅 WHA73(27)号决定（2020 年），附件 2 第 3 段。 
3 经执委会 EB147(12)号决定（2020 年）修订的《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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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执委会同意 EB149/11 号文件所载 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七十五届世界卫

生大会的建议，则第二次候选人论坛不迟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举行。因此，建议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起召开第二次候选人论坛。 

第一次候选人论坛的面试方式 

6. 根据 WHA73(27)号决定（2020 年）附件 2，第一次候选人论坛将包括面试候选人。

每一候选人的陈述时间限为 10 分钟，随后是回答问题，每次面试的整体持续时间为 60

分钟。将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在该决定中，卫生大会还规定，面试的详细安排可在活动

前的执委会会议上决定，也可以由出席论坛的会员国和准会员根据执委会主席建议做出

决定。 

7. 向执委会第 148 届会议提交了关于在第一次候选人论坛上进行面试的剩余方面详

细安排草案1，以便执委会第 149 届会议就此事项作出决定。因此，将请执委会审议本报

告附件所载第一次候选人论坛期间面试的详细安排，并决定将这些详细安排适用于面试

候选人，如果与会者亲自出席第一次候选人论坛的话。 

向执委会第 150届会议期间接受面试的候选人提供差旅支持 

8. 上次总干事选举期间，应要求向出席提名所在执委会届会面试的所有候选人提供了

差旅支持。当时，根据世卫组织差旅政策，差旅支持包括一张经济舱机票和面谈所需期

间的每日津贴。秘书处打算向参加即将提名候选人的执委会第 150 届会议期间面试的候

选人提供同等程度的支持。 

在执委会第 150届会议上有关提名阶段的澄清 

9. 关于在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上提名候选人的事宜，现提请执委会注意以下两个

问题。 

(i) 第一，关于制定短名单阶段，EB100(7)号决定（1997 年）规定，“得票数未达

到所投选票最低比例（定为选票的 10%）的任何候选人”均将被淘汰。上次总干事

选举期间，执委会同意根据《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当时的第四十二条）将“所

 
1 文件 EB1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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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选票”和“选票”解释为“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1。秘书处在计算适用《规

则》的 10%时使用了这一解释。 

(ii) 第二，在提名阶段，虽然提名名单上只有三个空格，但在第一轮投票中，有可

能有超过三名候选人获得《议事规则》所规定的出席并参加表决会员的简单多数票。

《议事规则》未就这种情况给出明确指示。上次总干事选举期间，执委会同意在出

现这种情况时遵循《联合国示范规则》的解释2。 

10. 根据该做法，请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适用情况下，在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提名

候选人期间以及随后的任何提名中，应适用上述解释。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1.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并审议以下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选举进程的报告3，决定： 

(1) 如提名一名以上候选人担任总干事职位，第一次候选人论坛应从 2021 年

11 月 XX 日起举行，会期由执委会官员根据候选人人数进一步决定；第二次候

选人论坛应于 2022 年 3 月 XX 日起举行，会期由执委会官员根据被提名候选

人人数进一步决定； 

(2) 第一次候选人论坛上的候选人面试应按照本决定附件所列详细安排进行； 

(3) 如适用，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期间提名候选人及其后任何提名应适用

文件 EB149/4 第 9 段所提及的解释。 

 

 

  

 
1 执行委员会第 139 届会议第三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2 节。 
2 执行委员会第 139 届会议第三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2 节。《示范规则》规定：“如需按照同样条件一次填写一

个或多个空格，每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团最多可以填写和空格数量一样多的候选人，总量不得超过空格数量，在第一次

投票中获得所投选票多数且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当选。” 
3 文件 EB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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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次候选人论坛的面试详细安排 

席位安排 

1. 如果与会者亲自出席候选人论坛，将邀请会员国和准会员的与会者根据各自区域在

执委会会议室就座。 

候选人陈述 

2. 每位候选人的陈述时间不得超过 10 分钟。不得使用视觉辅助工具，包括电子演示

工具。 

问题的选择 

3. 出席候选人论坛的每个会员国和准会员将得到以颜色标记的筹子，每个接受面试的

候选人一枚筹子，上面印有该会员的名称。将请与会的会员国和准会员将其筹子放入六

个容器（每个区域一个）中的一个，以表明他们希望提问。一旦秘书处收集了所有筹子，

主席将按照他或她事先按抽签决定的区域顺序，从每个容器中提取一枚筹子。在提出六

个问题（每个区域一个）之后，六个容器中的东西将合到一起，然后完全随机地一个接

一个地继续选择被邀请提出问题的会员，直到每名候选人可用的时间耗尽。 

问答 

4. 会员国和准会员国最多有一分钟时间并仅能提出一个问题。不允许提出由多个部分

组成的问题。候选人最多有三分钟的时间回答每个问题。即使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回答，

每次面试也将在面试的 60 分钟结束后结束。但是，候选人将被允许在 60 分钟后完成对

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如果问题已用尽，但仍有时间，候选人如愿意，可在剩余时间内发

表补充意见。 

计时 

5. 预期将使用一种红绿灯系统或其它电子计时系统，以帮助与会者在面试的两个部分

遵守限时要求。 

=      =      = 


